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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(食品)程序

審核同意

• 單一報驗案件僅能選擇紙本申辦/線上任一申辦方式，後續確認通知書及變更申請，皆需採相同方式辦理。
• 新申請具結先行放行，且需要繳納保證金案件，保證金繳納完成始可確認通知書。
• 線上申辦優點：送出申請即通知辦事處，線上審核作業可遠端連線；審核通過後，申請者可線上即時確認

通知書，完成申請，系統並自動執行單證比對，有利於通關時效。

臨櫃繳交保證金 臨櫃繳交保證金

審核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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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新增－點擊「新增」後，才能登打相關資料，按「確定」即完成
儲存，並取得臨時申請單號。

• 查詢－點選「查詢」輸入查詢條件，查出曾申請的具結相關案件

。

• 取消－放棄本次修改「取消」即放棄本次儲存。

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(食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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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(食品)

• 修改－開啟畫面上欄位供修改。

• 撤銷－撤銷前會再確認是否撤銷，撤銷後不可再次線上申請具結

先行放行。

• 送出申請－申請階段或承辦人退件修正階段，確認案件資料正確

後，送出申請，取得正式申請單號。系統即時自動通知辦

事處。於辦事處審核階段不可異動申請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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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(食品)

• 列印通知書－審查結果「審核同意」，並已經完成通知書確認作

業，且列印未達三次時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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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食品類14碼報驗案號
案號查詢正確於畫面帶出
報驗案件資訊
1.產品類別
2.輸入查驗受理日期
3.報驗義務人資訊
4.具結案件受理轄區
5.產品資訊(請務必確認申
請項次是否正確)

1

2
3

4

5

• 報驗案件於受理後即可線上申請具結先行放行，同報單報驗費用皆繳交後才可送出申請。

• 報驗案件係由「報驗義務人」自行申報，則具結先行放行申請僅能由「報驗義務人」申請
；報驗案件係由「報驗代理人」申報，則具結先行放行申請能由「報驗代理人」申請。

分頁 1／具結申請資料填寫

預設為新增資料當天

申請單號由系統給號
未送件前給予臨時編號
___YYYMMDDT__0
送件後給予正式編號
___YYYMMDDooo0
審查結果顯示申請狀態

• 輸入報驗案號後檢核是否可
申請具結，報驗義務人曾違
反具結先行放行規定並停權
中，無法申請具結先行放行

• 報驗案號已申請過具結先行
放行，無法再次申請具結先
行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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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輸入具結地存置產品規格，請自行於備註欄位註明。



以 增減聯絡人或產品資訊

至少需有一個存置地
點，每個存置地點輸
入至少一組聯絡人資
訊及存置產品資訊

分頁 1／具結申請資料填寫

按下 增加存置地點
２輸入框

按下 刪除存置地點
２輸入框

查驗方式為「逐批查驗」及「加強抽批」時必填，
保證金金額為辦事處審查完成當下計算

查詢保證金說明

以 選擇存置倉儲地點，可選地點為報驗義務人於非登系
統登記倉儲地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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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事由單選。
•當勾選申請事由三時
，可選填預定取樣查
核日期及時間。
•欲勾選申請事由五時
，請先跟辦事處聯繫
確認。

分頁 2／申請事由與檢附文件資料填寫

送出申請前請仔細閱
讀並勾選本段文字才
可送出申請

檢附文件可上傳15M
以內JPG及PDF格式
，按下 可上傳其他
檢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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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查詢－點選「查詢」輸入查詢條件，查出曾申請的具結相關案件。

• 變更登載事項申請－審查結果「審核同意」或「業者取消具結通知書確

認」，且無其他變更申請案件時才可申請。系統將最新的具結先

行放行案件資料預設到畫面上以供修正。
*如案件同時需進行錯單更正，請先完成錯單更正案件資訊後，再申請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。

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申請(食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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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確認－登打相關資料，按「確定」即完成儲存，並取得臨時申請
單號。

• 取消－放棄本次修改「取消」即放棄本次儲存。

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申請(食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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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修改－開啟畫面上欄位供修改。

• 撤銷－撤銷前，會再確認是否撤銷。

撤銷後，需再次線上申請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(另一個單號)。

• 送出申請－申請階段或承辦人退件修正階段，確認案件資料正確後，送出

申請，取得正式申請單號。系統即時自動通知辦事處。於辦事

處審核階段不可異動申請資訊。

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申請(食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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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報驗案件係由「報驗義務人」自行申報，則具結先行放行申請僅能由「報驗義務人」申請
；報驗案件係由「報驗代理人」申報，則具結先行放行申請能由「報驗代理人」申請。

分頁 1／具結資料變更申請資料填寫

預設為新增資料當天

申請單號由系統給號
未送件前給予臨時編號新申請單
號13碼+固定「T」
送件後給予正式編號
新申請單號13碼+變更次數1碼
審查結果顯示申請狀態

預設帶入原申請案具
結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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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事由不可變更

分頁 2／申請事由與檢附文件資料填寫

預設勾選不可取消

檢附文件可上傳15M
以內JPG及PDF格式
，按下 可上傳其他
檢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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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出申請後，系統自
動比對差異資料顯示
於變更歷程頁籤

分頁 3／變更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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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/資料變更(食品)

審查後續處理
收到退回通知電子郵件：
於審查結果下方可查詢辦
事處承辦人審查意見，依
審查意見修正後，再按下
「送出申請」
也可按下「撤銷」按鈕，
放棄本次具結線上申請。
但如為具結申請案，一但
撤銷，不可在線上申請。

收到審核同意通知電子郵件：
如需繳交保證金，請洽辦事處繳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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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/資料變更(食品)

審查後續處理：通知書確認作業辦事處審核同意後，系
統即時寄送審核同意通
知。申請者收到審核同
意電子郵件：
已繳納保證金或不需繳
納保證金者，即可確認
通知書。按下「通知書
確認」按鈕，開啟通知
書確認畫面。

• 通知書收受確認 –確認通知書內容正確，仔細閱讀畫面
上方聲明文字並勾選後，按下「通知書收受確認」
按鈕，即完成本次申請。系統將進行後續單證比對。

• 關閉視窗 - 通知書內容不正確，請先洽詢辦事處確認
，並暫緩確認通知書。

• 具結資訊有誤，取消通知書確認 –因報單資訊修改或聯
存置地聯絡人、產品資訊需立即變更，可按下「具
結資訊有誤，取消通知書確認」按鈕，接著申請具
結先行放行變更案件。
*按下本按鈕後，案件狀態為「業者取消具結通知書
確認」，此時不可線上列印通知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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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驗申辦-具結先行放行申請/資料變更(食品)

列印通知書

審查結果為「審核同意」
時，於「查驗申辦-具結
先行放行申請(食品)」可
按下「列印通知書」按鈕
產製具結先行放行通知書
。單一案件最多可產製三
次

審查結果為「審核同意」
時，於「查驗申辦 > 具
結先行放行同意書列印作
業(食品)」可勾選案件按
下「列印」按鈕產製具結
先行放行通知書。單一案
件最多可產製三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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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案件新申請或案件任一資料變更申請，未完成確認通知書，無法列印通知書。



案件資訊變更
未更正產品

重量/數量/項次

案件資訊變更
更正產品

重量/數量/項次

其他具結資料
(非報驗資料)

線上申請具結
(審核中)

尚未單證比對

1.錯單退件/補件 1.錯單退件/補件
2.退回申請人更正資訊 2.退回申請人更正資料

線上申請具結
(待確認通知書)

1.錯單退件/補件
2.確認通知書

1.錯單退件/補件
2.取消確認通知書
3.具結變更案件申請

2.取消確認通知書
3.具結變更案件申請

線上申請具結
(已結案)

單證比對錯誤
1.錯單退件/補件 1.錯單退件/補件

2.具結變更案件申請 2.具結變更案件申請

單證比對正確
1.錯單退件/補件 1.錯單退件/補件

2.具結變更案件申請 具結變更案件申請

⚫ 報單資料或案件資料修正，致使具結資訊需同步變更時，需先完成錯單退件或單證比對錯誤申請，更正案件資
訊後，始可進行下一作業。

⚫ 需要使用到「具結資訊資料變更作業」目前為：修改「存置地點」、「存置地點聯絡人」、「存置項次及數量
」、「具結檢附文件」、「具結申請人email」、「具結備註」資訊。

具結先行放行資料變更申請時機檢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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